报价承诺函

一、报价唯一性与真实性
我方保证所提交的报价为唯一、真实、有效的一次性密封报价，未与其他竞买人串通，也不存在任何可能影响公平竞价的利益安排。
报价金额为我方在充分现场踏勘、阅读并理解《转让资产清单》《瑕疵风险提示》及全部公告内容后独立做出的商业判断，我方确认该报价不低于转让方公布的保留价人民币 52875 元（伍万贰仟捌佰柒拾伍元整）。
二、报价不可撤销
自竞价文件递交截止时间之时起，我方报价即不可撤销、不可更改；如在竞价过程中撤回、修改报价，或拒绝签署《成交通知书》《资产转让合同》，转让方有权全额扣收我方已缴纳的竞价保证金人民币 5000 元，并追究因此给转让方造成的全部损失。
若因我方违约导致本次竞价流标或需重新组织竞价，我方同意赔偿转让方因此产生的全部费用（包括但不限于公告费、场地费、公证费、律师费等）。
三、成交确认与价款支付
一经宣布为成交候选人，我方承诺在 3 个工作日内领取《成交通知书》，并在通知书规定期限内与转让方签订《资产转让合同》。

我方承诺按合同约定一次性支付全部成交价款及第十三条（税费承担）所列应另行支付的增值税及其附加税费；如逾期支付，每逾期 1 日按应付未付金额的 1‰向转让方支付违约金；逾期超过 5 日，转让方有权解除合同并扣收全部保证金，我方自愿承担由此产生的一切法律责任。
四、标的现状接受
我方已按公告约定时间完成现场踏勘，对资产数量、质量、功能、权属证书、保险、年检、瑕疵、安全隐患等已充分知悉并予以接受。
成交后，我方不以“未充分了解标的”“存在隐蔽瑕疵”“权属证书瑕疵”等任何理由主张降低成交价款、退货、索赔或延迟付款。
五、税费及后续费用承担
我方确认成交价不含税，自愿承担本公告第十条所列全部税费及资产移交后的拆装、运输、保管、维修、保险等一切费用。
我方同意在收到转让方发票之日起 2 个工作日内，将 13% 增值税及其附加税费另行支付至转让方指定账户，否则转让方有权暂停开具增值税专用发票并追究我方违约责任。
六、保证金处理
如我方未成交，保证金在竞价结束后 5 个工作日内无息退还；
如我方成交后违约，保证金自动转为违约金归转让方所有，不足以弥补转让方损失的，我方在收到转让方书面通知后 3 日内另行补足。
七、保密与诚信
我方对竞价文件、评标过程及转让方提供的所有资料负有保密义务，未经书面同意不向第三方披露；
我方保证在本次竞价活动中遵守国家法律法规及转让方相关规定，不以任何形式进行围标、串标、行贿或虚假报价。如违反，转让方有权取消我方竞买或成交资格，并上报行政主管部门。
八、争议解决
因本次竞价及后续合同履行发生的任何争议，我方同意
提交转让方所在地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诉讼解决。
九、承诺函生效
本《报价承诺函》自我方签字/盖章并缴纳竞价保证金之
日起生效，与《资产转让合同》具有同等法律效力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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